附件
川教馆[2015]3号

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相关统计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


各市（州）电教馆：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信息化工作月报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司〔2015〕52号）精神和省教育厅有关要求，为确保教育信息化进展数据的真实准确，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权威性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统计内容：
“三通工程”相关进展统计数据，详见（附件1-2）。
二、具体要求：
1．各有关报送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。统计数据按季度报送，从2015年第1季度开始，每季度末（各季度最后一个月25日前）将报表（附件1-2）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我馆邮箱。
2．各地要督促指导区（县）组织学校完成“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系统”数据填报和更新工作，并及时审核提交，待系统运转成熟后，统计数据将以系统中的数据为准，各地无需再另行报送统计数据报表。
 联系方式：毛聪，028-86716366

附件1：      市（州）“优质资源班班通”统计表
附件2：      市（州）“网络学习空间人人班通”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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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          市（州）“优质资源班班通”统计表
	区域
	学校总数(所)
	全部班级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学校数(所)
	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课时占全部课时的比例达50%的学校数(所)
	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课时占全部课时的比例达30%的学校数(所)
	使用网络备课的教师比例达到50%的学校数(所)
	使用网络备课的教师比例达到30%的学校数(所)
	建设有校本资源的学校数(所)
	建设有校本资源的课程比例达到30%的学校数(所)

	城市
	
	
	
	
	
	
	
	

	农村
	
	
	
	
	
	
	
	

	教学点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

注：本表统计范围为中小学，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、完全中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按城市和农村两类统计，教学点单列（不要重复计算）。
学校数以《2013四川教育事业统计年鉴》为准。
1

附件2
          市（州）“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”统计表
	类型
	学校总数(所)
	学生总数(人)
	专任教师总数(人)
	开通学校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开通学生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开通教师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开通家长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全部教师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全部学生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校数
(所)
	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数(人)
	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(人)
	使用网络教研功能的教师数(人)
	采用空间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师数(人)

	中小学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注：本表中中小学为合计量，包括教学点、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、完全中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
网络学习空间指由学校（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）组织教师、学生统一注册使用的网络平台上开通的空间（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、学校、企业），勿重复计算。

